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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
 

师政科技〔2007〕13 号 

 

为了规范和加强我校实验室建设项目的管理，不断提高实

验室装备水平，做到优化资源配置，最大限度发挥投资效益，

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创造良好条件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资金来源 

(一) 学校预算内实验室建设专项资金 

(二) 其他资金 

二、申请范围 

本科教学、科研及研究生培养、学位点建设配套专项、重

点学科及重点实验室配套专项均列入本办法管理。具体申请范

围如下： 

(一) 新建、扩建或改造实验室仪器设备的购置。 

(二) 根据相关规定需要建设的实验室（如学位点、重点学

科及重点实验室（研究基地）配套专项）。 

 三、立项原则 

(一) 本科教学实验室，以教学计划、实验教学大纲和教学

指导书为依据，根据实际需要核准立项。 

(二) 科研及研究生培养实验室建设，以学位点建设目标为

依据，结合学位点具体的发展方向和研究生培养的需要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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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学位点、重点学科及重点实验室（研究基地）配套专

项，根据上级及学校有关规定及要求投入建设。 

(四) 实验室建设要符合共享原则、效益最大化原则。 

四、立项申请及审批 

(一) 各学院要申报下一年度财政预算实验建设项目，需在

当年 7月份以前按要求填写《广西师范大学实验室建设年度项

目申报书》，向科研处提出申请。 

(二) 每年年底前科研处组织项目论证。 

(三) 科研处根据学校当年财政预算，下达项目。 

五、管理 

(一) 经获准立项的项目应按规定时间及时填写《广西师范

大学货物采购申报表》（申报表所列内容必须符合已批准立项内

容），报科研处审核后，进入采购程序（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按《广

西师范大学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实行）。 

(二) 在项目开始实施后，科研处负责定期或不定期检查督

促项目执行情况及工作完成进度，发现问题，及时解决。 

(三) 项目建设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年。因某种原因中途停

止实施或需延期完成、项目内容进行较大调整等，应及时提交

书面报告，报科研处审批并做好相关处理工作。 

(四) 项目完成后，项目承担单位根据项目运行情况，向科

研处提交项目的效益分析报告（实验项目的开设与改进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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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技术、实验教学质量提高的具体事例，项目建成后对人才

综合能力培养方面取得的成效，教学与科研结合方面取得的成

绩等），同时填写《广西师范大学实验室建设项目验收报告书》。

项目完成后结余经费不能再使用。 

由科研处组织相关单位及专家组成验收小组，对项目的实

施情况、实验的开展情况、新购仪器设备的利用情况、项目的

建设效益等进行验收。 

(五) 各单位要做好实验室建设项目材料的收集、归档和建

档工作，尽快纳入正常数据统计渠道。 

六、附则 

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www.research.gxnu.edu.cn/200705/sy7-1.doc�

